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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收目的
用于尉犁县市政道路补短板项目建设。该项目用地类型为：市政道路交通用地，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条件审核
（一）该项目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二）该项目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规定：
1．符合尉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符合尉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符合尉犁县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三、征收补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和《房地产估价规范》。
（二）有关部门依法对被征收范围内房屋调查登记、核实认定的结果。
（三）委托两家以上评估公司做咨询性评估报告。
四、征收部门
房屋征收部门：尉犁县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杨志新
五、征收的位置、范围、面积
地块位置范围：
1．建业路：起点与幸福路T型交叉，终点与光明路T型平面交叉（详见附图）；
2．和谐路：起点与旅游路T型交叉，终点与光明路T型平面交叉（详见附图）；
3．滨河路：起点与孔雀路T型平面交叉，终点与西环路T型交叉（详见附图）；
4．万和路：起点与友谊西路T型平面交叉，终点与和平西路T型平（详见附图）；
土地面积：2.3224公顷（折合34.836亩），道路总长：1940米；
用途：市政道路交通用地。
六、征收时限
2025年9月28日至2026年9月27日
七、补偿方式
1．货币补偿；
2．实物安置。
八、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
（一）补偿标准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进行征收补偿。涉及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建设用地以及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的，房屋评估、面积测绘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实施。
2．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或者与登记不符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认定，并严格按照评估机构价值进行征收补偿。
3．农用地：耕地、园地、乔木林地、人工草地和其他林地、草地（不含人工草地）、其他土地（未利用地）等所有的土地类型。
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按照《尉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尉犁县征收农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尉政发〔2024〕44号）执行。
（二）搬迁、安置补助标准
安置补偿费为每户5000元（选择实物安置的），搬迁费每户1500元。
（三）安置房屋的选配
实物安置住房位置在团结镇“南苑和睦里”小区，共4种户型，分别为120.09平方米、121.26平方米、127.12平方米、80.23平方米，房屋均价为2300元/平方米，商业性用房位置在水墨清苑1号楼和2号楼底商，房屋价格以第三方评估公司估价为准。
按照签订协议的日期严格实行“谁先签协议、谁优先选房”的规定，协议签订时直接选定楼栋号及楼层，并及时将选房信息予以公示。安置房屋有楼层差价（楼层差价由尉犁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确定），置换面积在房屋均价的基础上，按照所选楼层价格实行多退少补。
九、签约、搬迁
（一）签约期限：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30日内签约。
（二）搬迁期限：自签约之日起15日内搬迁完毕。
十、相关规定
（一）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决定书下发之日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与被征收房屋相关的审批、备案、登记等手续，在此期间，被征收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活动，否则不当增加房屋价值的部分不予补偿：
1．新建、改建、扩建房屋；
2．将居住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二）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或者与登记不符的，以及擅自转让单位公房或者在单位用地范围内未经规划部门批准自建房屋的，由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经认定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权利的，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估价规范，按照房屋实际状况进行评估，并作权益状况和实物状况调整后，确定房屋补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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